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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污权交易被视为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的有效经济手段之一，近年来在福建省发展迅速。

通过手工整理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数据发现，福建省排污权交易量价齐升，呈规模化、常态化特征; 买卖双方行业

及性质多元化、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国有企业成交量占比较大。但有关上市公司排污权交易信息的表内列报不明

晰，表外披露亦缺位。相关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监管机构、交易平台需多方联动，为排污权交易及信息披露提供坚

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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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7 年国内生产

总值 82. 7 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15. 2%［1］。

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沉重的环境代价。2005 年

以来我国逐渐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环境质量

日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2017 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 1 021. 97 万 t，氨氮排放量 139. 51 万 t; 全国废气

排放量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975. 39 万 t，氮氧化物排

放量 1 258. 83 万 t;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9 538. 95

亿元。为解决严峻的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

“污染防治攻坚战”列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提出 “要提高污染排放标

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

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想［2］。在 “构建政

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理念以及全国排污许

可证信息管理平台建成落地的支撑下，试点多年却

“叫好不叫座”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望破除障碍，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排污权交易的试点省域范围来看，福建省从

2014 年 9 月 17 日开展第一笔排污权交易以来，在 4

年多的时间里共举行了 87 场排污权集中竞价交易，

交易金额逾 12 亿元，累计两千多家企业参与交易，

总成交 6 712 笔，其中企业间自主成交额超 6 亿元，

位居全国前列 (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

态环境厅网站公开数据整理得出) 。福建省的排污

权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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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经验和做法受到国家环保主管部门的充分

肯定，对其他省份排污权交易实践具有示范和借鉴

作用。海峡排污权交易平台提供的二级市场交易数

据相比其他省份更为翔实。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

理福建省 2017－2018 年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数据，

以管窥交易平台及企业层面的排污权交易趋势及信

息披露，为排污权交易及信息披露提供制度性建议。

一、排污权交易及其市场应用概况

排污权交易 ( Emissions Trading) 是一种通过经

济激励以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管制手段，鼓

励交易双方通过市场信号而非直接的行政命令进行

灵活决策。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率先在环境治理

领域引入这一交易制度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

效仿，广泛采用这一手段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境资源配置手段，政府通

过无偿分配或出售或拍卖等方式将一定时期的排污

权予以量化，并将其许可给排污者，要求其排放量

不得超过许可量。排污者如果要增加排放，必须从

其他愿意出售排污许可量的主体中购买。理论上，

那些能以低成本排污的主体将会出售富余的排污权，

从而使环境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排污权交易在减少污染物 ( 本文指传统污染

物，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化学需氮量)

排放的同时，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写入美

国 1990 年 “清洁空气法案 ( Clean Air Act ) ”的

“酸雨计划 ( Acid Ｒain Program) ”和 2003 年的氮

氧化物限额交易计划 ( 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

下文简称 NBP ) 可以证明。上述两项计划实施后，

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从 1980－2008 年下降了 56%;

氮氧化物排放量则从 2003－2008 年下降了 43%。根

据美国经济评论 2017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NBP 使得

环境质量得以改善，每年减少大约 1. 5%的医疗支出

( 约为 8 亿美元) 以及将 75 岁及以上人口的过早死

亡率降低至 0. 5% ( 少于 2 200 例) ［3］。

除美国外，欧盟、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

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也都陆续施行了排污权交

易制度。我国从 2007 年开始，在浙江、江苏、湖

北、湖南、河南、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天

津、重庆等 9 省 2 市共 11 个地区深化排污权交易

试点。

福建省从 2014 年 9 月起开展自主试点，并于

2017 年起在全省所有工业排污企业、工业集中区集

中供热和废气、废水集中治理单位施行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起步较晚，但具有后发优势，不论从

交易金额、频次还是参与企业来看，福建省的排污

权交易已逐步进入常态化［4］。

需要说明的是，就交易对象而言，排污权交易

的是污染物排放的权利，确切地说是可交易的污染

物排放剩余配额。从排污权的发展历史来看，该项

人为创设的权利最早应用于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

交易。随着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逐渐变为全球共识，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交易也逐步纳入到排

污权交易体系当中。国外学者在研究排污权交易时，

一般不明显区分排放权和排污权。但国内的学者或

实务工作者，对二者的区分非常明显，碳排放和传

统污染物排放可谓泾渭分明。实务中，二者的分离

也导致管理职能交叉、交易系统重复建设、企业交

易成本增加等问题，实施 “一证式”的协同管理成

为现实选择［5］。

二、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理论分析

排污权交易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

相关者。污染行业要发展生产，势必要排污。排污

一方面给企业带来了收益，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

成本却由社会公众共同承担，这是一种典型的会产

生负外部性的内部行为。居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无

法实际 ( 或很有限) 观察到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绩效

( 除非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进而产生信息不对

称。排污权交易信息属于企业环境与财务信息的组

成部分，它是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信号。信号的传

递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意义重大。

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 ( A. Michael Spence)

在 1973 年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中指出，

( 潜在) 雇佣者通过其获得的受教育证书向雇主传

递关于能力水平的信号，以降低逆向选择。在市场

上，一些企业为了避免自己被利益相关者 “误判”，

通常会采取行动向市场传递相关信息，并且企业采

取的行动具有一定的成本，使其他企业难以轻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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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就能识别出释放信号的企

业［6］。因此，拥有先进生产技术 ( 生产工艺或环保

设备投资、升级改造) 而降低污染排放的企业将形

成富余排污权并用于交易 ( 假设排污权初始分配是

公平的) ，这类企业为了显示自身较优的环保绩效，

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倾向于发送排污权交易信号，

从而与排污权资源不足甚至环保绩效低下的企业进

行区分。不仅如此，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

资源的利益相关者，环境的管制者政府，乃至处于

同一片蓝天下的社会公众均能从信号中获取与决策

有关的信息。

上述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具有信号作用。理

论上，自愿披露公司信息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一

种决定最佳披露水平的均衡［7］。由于信息成本 ( 交

易费用) 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既有披露信息的

动机，也有隐瞒信息的动机。管理者可能决定隐瞒

信息以利用经济优势 ( 比如进行盈余管理) ，也可

能决定披露信息以获得一些经济优势 ( 比如在资本

市场上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 ［8］。根据合法性和印

象管理理论，企业只是想 “表现出”对社会负有责

任，展现“企业公民”的正面形象，因此在环境信

息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类型、层次和频率上

具有选择性。在现阶段自愿披露的制度背景下，笔

者试图揭示企业排污权交易信息的披露状况。

本文从海峡股权排污权交易平台、福建省生态

环境厅、巨潮资讯网、天眼系统等多个渠道手工搜

集、整理福建省 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近 5 年

的二级市场排污权交易详细数据，对参与主体、交

易种类、交易数量、交易金额进行系统分析，结合

企业发布的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等信息，还原微观

层面的企业排污权交易现状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披露。

三、福建省排污权交易状况

从 2014 年 9 月 17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福

建省的排污权交易金额从 1 798 万元上升至 43 900

万元［9］，增幅达 23 倍之多，历年成交情况如表 1

所示。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披露的第 1 份明确标明集中

竞价买卖双方交易信息 ( 除交易金额外) 的公告为

2017 年 1 月 21 日，囿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只能进

一步梳理 2017－2018 两年的数据。

表 1 福建省排污权历年成交金额 ( 万元)

Tab. 1 Transaction amount over the years
( ten thousand yuan)

年份 成交金额

2014 1 798．61

2015 10 900．7

2016 33 928．66

2017 44 771．94

2018 43 918．91

数据来源: 根据海峡都市报、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

态环境厅网站整理得出。

( 一) 交易标的物及成交量

福建省排污权交易标的物包含氮氧化物 ( 简称

NOX) 、化学需氧量 ( 简称 COD) 、氨氮 ( 简称 NH3－

N) 、二氧化硫 ( 简称 SO2 ) 。从总量来看，2017 年成

交总量为 1 461. 67t，2018 年成交总量为2 468. 52t，

增幅达 69. 39%，排污权交易市场更加活跃。2017－

2018 年各类标的物交易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7－2018 年交易标的物交易量

Tab. 2 Transaction subjects in 2017 and 2018 ( t)

标的物 2017 2018

氮氧化物 142. 19 1 000. 97

化学需氧量 20. 64 921. 64

氨氮 958. 04 56. 41

二氧化硫 340. 81 489. 5

合计 1 461. 67 2 468. 52

数据来源: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整理得出。

( 二) 买卖双方情况

1. 买方情况。 ( 1) 从数量来看，2017 年买方

为 357 家，2018 年为 940 家，是 2017 年的 2. 63 倍，

买方规模迅速扩大。其中一半以上的买方为中小型

企业，其余为大型企业; 从地区分布看，泉州、漳

州、福州三地买方数量居前三名，这与不同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布局关系密切。福建省各地市

买方数量分布如图 1 所示; ( 2) 从交易主体性质来

看，不同性质的买方数量分布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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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省各地市买方数量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buyers in various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数据来源: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整理得出。

表 3 买方性质分布 ( 个)

Tab. 3 Distribution of buyers’nature

性 质 2017 2018

个体 32 59

合伙企业 3 3

外资 37 72

民营 285 797

集体所有 0 4

国有 0 4

事业单位 0 1

合计 357 940

数据来源: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整理得出。

在 2017－2018 年排污权交易买方市场中，民营

企业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外资企业。2018 年买方性

质呈现多种所有制形式，除了个体、合伙、外资及

民营企业外，还出现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国

有控股等所有制形式，以及 1 家事业单位 ( 某公路

局) ; 买方交易量呈现不均衡特点，2018 年交易量

在 10t 以上的只有 26 家公司，即 2. 7%的企业购买

了市场上 59%的排污权，剩余的 914 家买方的交易

量均在 10t 以下，其中 664 家买方的交易量在 1t 以

下。2017 年平均每家买方购入的排污量为 4. 09t，

2018 年则下降为 2. 63t。

2. 卖方情况

2017 年参与排污权交易的卖方数量为 10 家，

2018 年为 25 家，是 2017 年的 2. 5 倍。 ( 1) 根据性

质不同，将卖方分为国企、外资、民企及政府收储

机构，相应交易量及占比如表 4 所示; ( 2) 从行业

来看，卖方企业多集中在造纸、水泥、化工等重污

染行业。造纸企业出售的排污权交易量连续两年占

比最高，2017 年为 30. 83%，2018 年为 60. 07%，比

2017 上升 29. 24 个百分点，且大型国有企业占据排

污权交易的半壁江山。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卖

方所处行业更加多元，涉及造纸、水泥、建材、钢

铁、纺织、化工等重污染行业。相较之下，买方企

业则非常分散，涉及畜牧业、渔业、食品制造、啤

酒制造、玻璃制造、陶瓷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纺织业、皮革业、制

鞋业、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再生物资回收与

批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

饲料加工等行业。重污染企业初始获得的排污权容

量较大，加之企业在后续经营中的绿色投资，出现

企业实际排污量小于初始配额的情形，由此形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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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权剩余。在总量控制模式下，富余排污权在市场上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表 4 卖方交易量及占比

Tab. 4 Transaction volume and proportion of sellers

数据来源: 根据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整理得出。

近两年排污权交易量急速上升的一个直接政策

原因是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6 年发布的“关于全面

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意见” ( 闽 政

〔2016〕54 号) 第二条 “合理核定权属”中的规

定［10］。意见的出台，明确了排污权的有效期限。随

着截止日期的临近，为了防止排污权 “过期作废”，

对于排污权配额富余的企业来说，通过二级市场出

售剩余排污权，显然是一项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性经

济决策。此外，福建省排污权交易配套制度的相对

完善也为二级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本文通过对全国 11 个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平台

相关人员的电话访谈及网站数据资料梳理对比后发

现，相比较其他试点省份及地区，福建省的排污权

交易二级市场较为成熟和发达，无论在成交规模还

是参与主体的活跃程度上，优势都很明显。随着全

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推进，排污权交易

若能与其实现有效衔接，不仅企业受益，亦能造福

全社会。

四、企业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

随着排污权交易规模的扩大，参与主体相关的

信息披露成为传递其环境治理绩效信号的有效手段

之一。为深入分析企业的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状况，

本文选取 2017－2018 年均有排污权交易的代表性上

市公司———福建省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个案进

行分析，以展现企业微观层面的排污权交易信息披

露状况。

该公司为国有大型上市企业，是福建省造纸龙

头企业，被列为福建省 “十二五”重点培育的 50

家行业领军企业之一，近年来排污权交易活跃。据

统计，2017 年该公司排污权交易量达 162. 41t，占

交易总量的比重为 11%; 2018 年交易量达 807. 25t，

占比提高到 32. 7%，为所有卖方中成交量最高的企

业 ( 均为集中竞价，不含协议成交数据) 。其中，

2017 年化学需氧量交易量为 141. 8t，当年排放量为

601. 2t，核 定 排 放 总 量 1 745. 5t; 氨 氮 交 易 量 为

20. 61t，当年排放量为 4. 2t，核定排放总量 155. 5t;

2018 年化学需氧量交易量为 781. 9t，为 2017 年的

5. 5 倍，氨氮交易量为 25. 3t，为 2017 年的 1. 22 倍。

此外，该公司核定排放总量远高于当年度排放量，

剩余可交易排污权容量富足。

通过查阅 2017 年、2018 年半年度、年度报告

及补充报告等资料发现，该公司对外公布的报告中

均未披露排污权交易金额，只在 “其他重要事项

中”披露了当年度的污染物排放量及核定排放总

量。由于交易平台仅公布每笔集中竞价方式的排污

权交易成交量，未公布每笔排污权交易成交的价格

等信息，为研究需要，本文按照福建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公布的全省季度加权平均价，对该公司 2017－

2018 年的排污权交易成交金额进行估计，如表 5、

表 6 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2017 年该公司的排污权交

易数量为 162t，2018 年为 807t，约为 2017 年的 5

倍; 2017 年交易金额约为 207 万元，2018 年约为

958 万元，比 2017 年增长 3. 6 倍。年报显示，该公

司 2017 年实现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 15 609 万

元、10 539 万元，据此推算，排污交易金额占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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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别约为 1. 3%和 1. 9% ( 由于协议交易数据不公

开，因此根据集中竞价计算的金额及占比较实际

低) 。根据该公司 2019 年 1 月 31 日发布的 2018 年

业绩预增报告计算 (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增加 40% ～

50%) ，2018 年排污权交易金额占净利润的比重将

上升至 6% ～ 6. 5%。由此可见，排污权交易事项对

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表 5 2017 年某企业排污权交易估计

Tab. 5 Estima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2017

交易标的物 交易时间 季度加权平均价 ( 元 / t) 交易数量 ( t) 交易金额 ( 元)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1 季度

12 135. 35 54. 5 661 376. 6

11 667. 91 7. 362 1 85 900. 32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2 季度

13 036. 68 63. 305 8 825 297. 5

14 536. 54 9. 946 9 144 593. 5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3 季度

13 019. 51 24 312 468. 2

13 558. 27 3. 3 44 742. 29

合 计 162. 414 8 20 743 78

数据来源: 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数据整理得出。

表 6 2018 年某企业排污权交易估计

Tab. 6 Estima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2018

交易标的物 交易时间 季度加权平均价 ( 元 / t) 交易数量 ( t) 交易金额 ( 元)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1 季度

14 811．53 72．7 1 076 798

24 002．05 11．1 266 422．8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2 季度

10 892．79 446．506 4 4 863 700

13 569．55 8．629 117 091．6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第 3 季度

12 591．97 56．293 6 708 847．3

13 328．7 5．571 74 254．19

化学需氧量 第 4 季度 11 992．75 206．449 2 2 475 894

合 计 807．249 2 9 583 008

数据来源: 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数据整理得出。

从该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

要财务指标”中第十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

额”、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第二项第

( 二) 部分中“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等

可能与排污权交易有关的披露事项来看，均未提及

与排污权有关的交易。财务报表附注中对于 “营业

外收入情况”的说明中“其他”项目金额也仅为 32

万元，与估算的交易金额相差甚远。按照会计 “交

易观”理论，只要交易或事项对会计主体的经济利

益产生影响，就应该进行核算并在会计信息系统中

反映。调查和统计数据表明企业的排污权交易确实

发生且产生重要影响，但现阶段企业会计报告系统

在反映排污权交易信息上是模糊甚至缺位的。

五、结论和建议

从国际来看，与排污权有关的会计处理问题一

直处于争议中，焦点主要在于确认和计量环节。例

如，排污权是按存货、无形资产还是金融资产入账?

以历史成本或是公允价值计量? 至今尚未达成共

识［11］。我国的排污权交易起步较晚，与之相关的会

计准则也处于空白，无章可循是目前业界无法准确

核算及披露排污权交易信息的客观原因之一。撇开

各方争议，仅从展现交易的事实出发，本文认为随

着我国环保政策的趋严，包括排污权、碳排放权在

内的环境资源的价值将愈发凸显。全国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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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平台的落地也为排污权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基石。上文的统计客观说明排污权交易实务

日渐规模化、前景广阔 ( 2017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启

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市场规模预计达 3 万亿

元) ，但用于规范和指导排污权交易实务的会计准

则及信息披露等正式制度却迟迟未落地 ( 财政部曾

于 2016 年 9 月发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

理暂行规定 ( 征求意见稿) 》 ) 。随着排污权交易

的常态化、规模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排污权交易主

体参与其中，正式制度的缺位使得货币化的排污权

交易信息无法准确反映，不可避免影响企业的财务

和环境绩效，甚至导致财务报表扭曲，将对利益相

关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认为企业的排污权交易是一种经济行为，

与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等其他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并

无二致，需在表内列报其取得成本、转让收益; 另

一方面，它从类别上又属于具体且易验证的硬披露

信息，因此需要在财务报表附注及企业社会责任等

表外及专项报告中披露，包括各交易污染物初始分

配量、年度排放量、年度交易量、核定排放总量、

剩余排放量等非财务信息。因此，准则制定机构、

监管机构、交易平台需多方联动，为排污权交易及

信息披露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准则制定部门要与时俱进，紧跟实务

发展。在建立系统环境会计体系的条件尚不具备的

情况下，加快出台实务发展较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具

体准则及应用指南，用以规范相关会计主体的排污

权交易，进而准确反映财务及环境绩效，为利益相

关者决策服务。其中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在最终出台

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及

后续规定中加入传统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及环境监管机构亟需完善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填补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空白，

加强对排污权交易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对排污权

交易信息披露的类型、层次和频率等方面细化规定，

重点增加污染行业的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强制性规

定。按照国务院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 《控制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部署，企事业单位在 2020

年前全部实现持证排污。当前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

管理平台公开端系统已实现企业基本信息、排放信

息、环境管理信息实时反映、动态监控，但在排污

权信息公示方面大多只公示年度核定排污量，尚无

明确的排污权交易信息。

在交易平台建设方面，有必要将碳排放权交易

和排污权交易统一在同一个平台中，并建立和完善

交易规则，细化交易平台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交

易信息透明度建设。作为交易中介机构，可参考上

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加强企

业排污权交易事前、事中及事后的信息披露引导、

规范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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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in Chaozhou Songs

LIN Xiang

( School of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

Abstract: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and“Shuangzhuangyuan Yingtaizai"，the Chaozhou Songs，have
rewritten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folklore“the Butterfly Lovers”story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aosh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a unique and popular novel，the Chaozhou Songs i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he
legends，embed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nd persuading the good and
punishing the evil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people ( mainly female) . Its“great reunion”as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fits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Chaozhou Songs”
story. Starting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adapting art and creative thinking，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folk literature highlighted in the Chaozhou Songs.
Key words: Chaozhou Songs;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adaptation; folk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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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nterprise Emissions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ased on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WU Ｒonghua，LIANG Xiaohong
( 1.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2. Ｒesearch Center for Accounting Intelligence and Services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Emissions tradi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economic means to solve the external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Fujian. By sorting out the secondary market data
of emissions trading by hand，it is found that the volume and price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Fujian Province are rising in a
large scale and normalized manner. The industry and nature of buyers and sellers are diversified，th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s large，and the rat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However，
the report of the listed company’s emissions trading information is not clear，and the disclosure in financial report is also
missing. Ｒelevant accounting standards setting bodies，regulatory agencies and trading platform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emissions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profil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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